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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组建南海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审计资源库的通知
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

为进一步规范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维护住宅小区全体业主合法权益，现面向佛山市内具有审计专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组建南海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审计资源库，参与南海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审计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与条件

（一）具有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的供应商资格；

（二）截至2020年12月31日，成立时间在三年以上；

（三）熟悉并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近三年没有因违法执业受到行业主管部门行政处罚和行业管理机构行业处分等不良信用记录；

（四）愿意参与南海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审计工作。

二、其他事项

（一）具备能胜任审计业务的执业人员；

（二）接受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应独立完成审计任务，不得以任何形式再委托给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并应在规定时间内向委托单位出具审计报告，对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法律责任；

（三）会计师事务所因过失或故意提供不实或内容虚假的审计报告，造成相应后果的，应承担相应和连带的经济责任，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四）会计师事务所应对在执行业务中知悉的档案秘密负有保密义务，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公开和另行使用本次审计工作相关事项及成果。

三、申请方式和程序

（一）申请

1.申请所需材料

（1）填写《南海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审计资源库申请表》（可编辑Word版及加盖公章pdf扫描版）；

（2）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照、执业证书原件扫描件（pdf格式）。
各单位需对提交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发现提供的申请材料失实，将取消入库资格。

2.申请方式
网络申请，将申请所需材料依次编号排序后打包为一个压缩文件，以“南海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审计资源库+联系人+联系方式”命名发送至电子邮箱：zjwyglk@nanhai.gov.cn。

（二）公示

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负责收集汇总申请材料，并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确定初步入选名单。初步入选名单将在南海区人民政府（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公示期满并处理完成投诉的，将在南海区人民政府网（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网站公示正式入库名单。

五、有关要求

（一）申请时间自2021年12月20日至2022年1月14日。申请所需材料请于2022年1月14日前发送至电子邮箱：zjwyglk@nanhai.gov.cn。

（二）联系人：周小姐，联系电话：0757-86323849（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14:30-17:00）。

附件：南海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审计资源库申请表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1年12月16日

南海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审计资源库申请表
	事务所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法定代表人
	
	主任会计师
	

	注册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事务所简介
	

	我单位自愿申请加入南海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审计资源库，保证所有申报资料内容全部属实。如有不实，我单位愿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责任。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住建水利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推荐表上的简介栏填写办理过有代表性的审计业务。如不够位置填写，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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